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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比较法视野下的人身伤害赔偿》讲述近年来，各种剧烈的事故激起了有关人身伤害赔偿之可获得性
的争论本研究为欧洲的各个司法管辖区提供了一种概览，每一个司法管辖区都配有一份由区际上声誉
卓著的侵权法专家撰写的国别报告。
在对责任的核心概念进行论述之后，每一份国别报告对人身损害及死亡赔偿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深入分
析。
比较报告集中分析了这些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之间主要的差异和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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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1227条第2款规定的共同过失，涉及受害人／债权人未避免或减少损害赔偿额，也考虑了
因果关系原则；尽管方式不同。
实际上，第1227条第2款认为因果关系的“法律”概念是由意大利民法典第1223条规定的，因果关系被
定义为侵权行为与接踵而至的损害之间的联系47，并被用来详细说明哪种伤害能够被认为是侵权行为
的“直接”后果。
 受害人在轻率地承担由侵权行为人制造的风险时，就忘了关心其利益。
因此，根据第1227条第1款确立的一般规则，她/他就促成了损害的发生。
因而，粗心大意面对危险就会导致赔偿金减少。
意大利民法典已经预见到自愿承担风险的特别情形，该情形是由第2046条规定的。
该条款涉及精神失常之人所造成的损害，并规定责任不能让其承担，除非其以一种轻率的方式造成自
己无行为能力的状况。
该一般规则也包括精神失常之人有共同过失的实例。
例如，饮酒的受害人同意驾车，结果在由另一个司机引起的事故中受伤害，如果其有能力本可以避免
受伤，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在认定共同过失时，法官要考虑由第1227条规定的共同过失的另一个要素。
它是受害人所从事活动的类型。
这个要素被认为在认定受害人／债权人对损害产生所发挥的那份作用方面很重要。
实际上，谨慎的概念，如上文所见，应根据“过错”的概念来理解。
法院有时不考虑产生损害的活动类型就接受了“谨慎”的概念（我们说它是抽象过失的概念，参见民
法典第1176条第1款与第1176条第2款间的差异）。
然而，在有些情形中，受害者活动的类型（如它是否危险）被用来作为评价其是否遵循了注意义务的
要素。
例如，打猎49或道路交通s0即如此。
 正如已经解释的那样，民法典第1227条第1款说赔偿金将根据受害人缺乏注意的程度减少（亦参见
第2055条）。
第1227条第2款重复着涉及未努力注意避免或减少接踵而至的损害的相同规则。
因此，知道受害人必须要遵循哪种注意标准，尤其是用哪种方式来确定它变得很重要。
法院有时更愿意运用“抽象”的谨慎标准：因此既不要考虑受害者活动的类型，也不要考虑其主观状
况。
我们假定，具体标准比抽象标准更合适，根据第1176条第1款和第2款阐明的一般规则，因为它允许对
受害人的年龄，或其具有能力，或产生损害的活动的类型进行考虑。
根据第1775条和第1375条阐述的公正原则，具体标准也是可取的。
 为确定赔偿金减少的幅度，第1227条第1款预见到有两个要素是必须加以评价的。
法院对这二者都进行了评价。
第一个要素是“过错”（或者，更合适的说法，缺乏注意）的严重性。
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所造成损害的严重性。
对第一个要素进行考虑是为了评估受害人必须保持的注意标准。
发挥第二个要素的作用是为了确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因果关系的作用。
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确定受害人的作用成为可能。
因此，它使赔偿金按百分比减少，这种减少将逐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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